
 

 

苏黎世中国制造商失误与疏忽责任保险 2011 版附加产品及服务提供的延误绝对除外条款 
 

双方理解并同意，本保险单第 5 部分除外责任 5.3 被完全删除，并以以下内容替换： 
 

5.3  任何引发于、基于、归因于或来源于任何产品或服务提供的延误、未能交付任何产品

或开始任何服务。 

 

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，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、除外

责任和条件维持不变。 

 

 



 

 

 


